
曾蔭權上訴失敗 未入獄先入院
刑期訟費有得減 官指損害公眾對政府信心坐監難免

前特首曾蔭權在任期間涉深圳東海花園交易，去年2月被

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囚20個月。他就定罪、

刑期及訟費提出上訴，上訴庭3位法官昨一致駁回定罪上

訴。他們指出，被告身為政府最高官員，故意無申報與雄濤

主要股東黃楚標的關係，嚴重損害公眾對政府的信心，惟刑

期及訟費的上訴則得直，判刑獲減至12個月，而訟費則獲

由原來的約500萬元減至100萬元。其代表律師申請保釋等

候上訴至終院，但上訴庭暫未處理。曾妻曾鮑笑薇對裁決感到

「失望」及「心痛」。曾蔭權本須即時入獄繼續未完刑期，但其

後報稱不適，須召救護車送院檢查（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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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73歲的曾蔭權於昨晨9時15
分，由妻子曾鮑笑薇陪同手拖手

進入高等法院，其兩名兒子曾慶衍、曾
慶淳、弟弟曾蔭培及妹妹曾璟璇等都到
庭。
上訴庭3位法官楊振權、麥機智及彭
偉昌，昨日頒下95頁判詞，一致駁回
曾蔭權的定罪上訴。判詞指，由於指控
曾蔭權貪污的另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
益罪」，陪審團未能達成裁決，故在考
慮本次上訴時，不能假設涉案的東海花
園交易有貪污動機，但同時亦不能斷定
是公平交易，因而只會考慮究竟曾蔭權
作為特首，是否刻意隱瞞與雄濤主要股
東黃楚標的關係，令他在執行職務時出
現嚴重利益衝突。
判詞續指，曾蔭權服務政府多年，
仍然忽視利益申報，難以令人信服。而
控方亦指出，曾蔭權曾經在行會討論雄
濤發牌決定時，有申報其他事項，證明
他深明申報的重要性。上訴庭不接納曾
蔭權一方所指，無申報與黃楚標的關係
不損害公眾利益，及原審法官引導時無
講解行為失當要有多嚴重才足以入罪。

剩下刑期約7個月
上訴庭認為，被告身為政府最高官
員故意隱瞞，嚴重後果顯然易見，無論
決定有多正當，其行為都已嚴重損害公
眾對政府的信心，故此認為陪審團判處
曾蔭權有罪是正確決定，即時監禁亦無
可避免。
在刑期上訴方面，上訴庭認同原訟

庭以30個月為量刑起點是過重，應以
18個月為量刑起點，而被告品格良好
及過往對香港有貢獻，可扣減6個月刑
期，故裁定被告刑期由原本的20個月
減刑至12個月。據悉，由於曾蔭權去
年已服刑63日，另扣減假期，餘下實
際刑期僅約7個月。
同時，曾蔭權就訟費的上訴亦得

直。控方原要求被告須支付原審訟費約
500萬元，上訴庭考慮曾蔭權並非富有
商人，服務政府近50年，並已經退
休，多次審訊亦支出不少，故裁定他只
需支付控方訟費100萬元，認為這個數
目比較公平和合理。

官拒保釋：無理據申請
代表曾蔭權的資深大律師余承章，

昨在上訴庭宣判後，即在庭上為曾蔭權
申請保釋，以等候上訴至特區終院，但
法官回應指「你未看判詞，如果你看完
95頁判詞，你會發現無理據申請保
釋」，並指昨日未能處理保釋申請。
在庭上犯人欄的曾蔭權，聽取裁決

時不時低頭或閉起雙眼，又一度抬頭仰
天，及至宣判完畢，手不禁抖了一下。
他其後將個人物件交予妻子，兩人一度
緊握雙手，他又向妻子說了三次「我不
想的」，其後邊行邊看着家人步進羈留
室。
曾鮑笑薇在離開法院時向傳媒稱：

「今日我好失望同埋心痛，陣間同律師
傾過之後，會盡快決定下一步點做。多
謝你哋！」

曾蔭權被指在2010年1月
至2012年6月，以行政長官
及行政會議主席身份，參與

審批發出廣播牌照予雄濤廣播有限公司期間，無
申報正洽租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位於深圳的東海
花園豪宅，以及接受價值逾300萬元的裝修工

程。
去年2月，曾蔭權被裁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罪成判囚20個月，另一項「行政長官接
受利益」罪則未能達成大比數裁決。他服刑兩個
月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曾蔭權昨晨在高等法庭上
訴庭聞判後，即要與家人道
別步入羈留室等候入獄繼續

服刑，其間資深大律師余承章有與他見面。中
午，曾蔭權突報稱身體不適，要由法庭召援救
護車在下午1時許，將他送抵瑪麗醫院檢查及
留院觀察。他抵達醫院時，須由擔架床抬落救
護車。其間，他緊閉雙眼及需戴上氧氣罩。
根據記錄，曾蔭權去年服刑期間，亦兩度報稱

身體不適要送院。去年2月，他被裁定「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罪成後，還押荔枝角收押所期間，

報稱身體不適要由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留院
檢查。同年4月，他被轉到赤柱監獄服刑期間，
亦報稱身體不適，被送到瑪麗醫院羈留病房接受
治療。
在曾蔭權入院後，其妻曾鮑笑薇和其他家

人，包括弟弟曾蔭培和妹妹曾璟璇等，先後到
醫院的羈留病房探望曾蔭權，各人逼留約半小
時後離開。代表曾蔭權的資深大律師余承章亦
有到醫院羈留病房與曾蔭權見面，並於約1小
時後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名女
子日前在中環因注射「童顏針」後不適
送院事件再有新發展，雖然涉事美容院
負責人強調療程是由醫生主理，但警方
經調查揭發涉及無牌行醫等罪行，前日
拘捕美容院負責人及職員帶署。

警追尋涉事「醫生」
被捕兩名男子，為美容院45歲外籍負責
人及32歲姓袁本地職員，分別涉嫌協助及
教唆他人無牌行醫、非法管有第1部毒藥
及非法管有抗生素罪名。消息稱，美容院
負責為女事主注射「童顏針」為一名自稱
醫生的台灣女子，名字未有列於香港註冊

醫生名單，警方正追尋其下落。
涉事美容院位於中環昭隆街9號歐銀中

心9樓。據其facebook 專頁介紹，第二代
的「童顏針」名為Derma Veil，聲稱其
能塑造全臉年輕自然輪廓美、令肌膚回
復嬰兒般柔軟彈滑，每支售價4,900元，
效果可維持兩年。

「童顏針」須經註冊醫生注射
據美容醫生表示，「童顏針」的主要成

分為聚左乳酸，進行皮下注射可令骨膠原
增生填補凹陷，使注射部位的皮膚更飽滿
及有彈性，達致美容效果。
由於左乳酸屬粉沫狀，需以生理鹽水或麻

醉藥令聚左乳酸溶解，麻醉藥可能會產生嘔
吐、局部位置麻痺及腫痛等副作用。根據法
例規定，「童顏針」須由註冊醫生注射。
衛生署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就警方涉嫌無牌行醫的調查，署方
會向警方提供專業支援。發言人指，私
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已於
2013年底規定，涉及注射的程序只應由
註冊醫生施行，違者可能會因觸犯《醫
生註冊條例》而被檢控，衛生署亦已向
美容業界發出須知事項。
根據記錄，香港並無名為Derma Veil的

藥劑製品註冊記錄。根據《藥劑業及毒藥
條例》，非法管有或銷售未經註冊藥劑製

品或第1部毒藥，每項罪行最高可處罰款
10萬元及監禁兩年。根據《進出口條例》
規定，從香港境外進口藥劑製品的人士，
必須事先向衛生署申領進口許可證，違例
者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兩年。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涉嫌無牌行醫

最高刑罰為罰款20萬元或監禁7年。
本周二（17日），一名31歲姓吳女子

到上址美容院光顧一個兩萬多元的美容
套餐，分期注射3支美容「童顏針」。
翌日（18日）下午，吳女在面部注射

第一針後，感到頭痛及面部痛楚不適，
再到美容院理論及要求退款被拒後，因
感到身體痛楚及作嘔不適，報警送院治
理。警方經調查懷疑涉及有人無牌行
醫，前日採取拘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北角發生學生捲車底恐怖交通意
外。一名女學生昨晨在車站候車回校期
間疑突然跌出馬路，遭駛至專線小巴撞
倒並捲入車底，頭部重傷昏迷，由消防
員救出送院命危；警方拘捕涉案小巴司
機，正調查車禍原因。
女事主姓黃，19歲，頭、頸及肩膊被

車胎輾壓重傷，被救出時已陷昏迷，送
院須轉往深切治療部搶救，情况危殆。
事後黃的家人趕至醫院得悉傷勢，憂

心不已。被捕專線小巴男司機姓張，46
歲，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
傷害罪名，暫准保釋，須於8月下旬返
警署報到。
據悉，黃女就讀北角雲景道閩僑中

學，雖然學校現正放暑假，但黃女仍相
約同學回校溫習。昨日事發時，相信黃
女正在準備乘車返校，詎料發生車禍傷
重命危。同學因在校等候多時不見黃女
出現，致電詢問時由警員接聽始知黃女
發生交通意外，隨即通知校方。
校方獲悉事件後，隨即聯絡黃女的家

長及趕往醫院探望。
消息稱，事發昨晨約10時，黃女身穿

校服在英皇道466號港鐵北角站對開巴士及專線
小巴車站等車回校，其間未知因不適或不慎失
足，突然失平衡由行人路跌出馬路，剛巧一輛專
線小巴沿慢線西行駛至收掣不及，小巴車頭將黃
女撞倒並捲入車底，黃女右邊頭部及肩膊被壓於
左前輪下重傷昏迷，途人見狀報警，小巴上乘客
紛紛落車減輕小巴負重，消防員趕至使用工具升
起小巴救出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以相關罪名拘捕涉案小巴

司機，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傷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實習記
者 嚴杏意）警方昨日展開代號「破繭」
行動打擊白牌車，派警員假扮顧客「放
蛇」由九龍區乘坐兩部七人車往機場，行
動中拘捕兩名涉案司機帶署。另外，一班
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代表昨日約見運輸
及房屋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官員，就杜
絕白牌車一事提出各項建議。大聯盟召集
人蔣志偉於會後表示，要求政府取消輕型
貨車的5座位，改為原有的二人座以打擊
經營白牌車行為，惟政府態度敷衍，表明
若兩星期內無滿意答覆，不排除將抗議行
動升級。
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遣隊根據線經調
查，昨日展開「破繭」行動派員喬裝乘
客，分別租用兩部七人車由九龍區前往
國際機場。當到達目的地時，兩名司機
分別向喬裝警員收取費用600元及500
元，警員隨即表露身份拘捕兩名司機及
拖走兩輛涉案七人車扣查。
被捕兩名男司機，分別32歲姓程及29
歲姓高，本地人，涉嫌非法使用汽車作
出租/載客取酬用途及駕駛汽車時無第三

者保險罪名，暫准保釋，須於8月下旬返
警署報到。警方發言人重申，十分重視
涉及非法使用汽車作出租/載客取酬用途
的案件，並繼續加強針對性執法行動打
擊相關罪行。

運輸業指政府縱容白牌車
另外，一班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代

表昨日約見特區政府官員，表達對白牌
車非法經營的不滿。蔣志偉指出，現時
就算是貨櫃車司機位都是二人座，無理
由輕型貨車需要五人座。他指市民往往
因為白牌車收費比的士低而罔顧自身安
全乘搭，風險非常高。
他續說，維修業與水喉業等需要五人
座位的行業，可經特別渠道向政府申
請，惟需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可藉此減
少白牌車的存在。
蔣志偉指出，本身經營白牌車本身是

一種逃稅行為，無法想像為何政府竟漠
視該種行為的存在。對於有意見指輕型
貨車可方便市民出門，他強調任何民意
都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大聯盟的目的

是向違法者說不，「若政府覺得這類輕
型貨車載客的民意呼聲高，便更應該去
立法規管，而非以放任和縱容的態度去
看待。」他表示，只要是合法，並不反
對一些經網約的call車服務。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要求政

府能回復機場昔日的客貨分區，即只限
輕型貨車在機場上落貨區停泊，避免貨
車於停車場載客。他希望政府能恢復以
往購買貨車的發牌制度，即需要商業登

記證才允許買輕型貨車，而非隨便以個
人名義便可購買，且現有的輕型貨車牌
照續牌時，政府應批核他們是否需要五
人座位。
大聯盟建議政府加強罰則，即時扣留白
牌車直至調查完成，與海關扣留涉嫌走私
的犯罪車輛做法看齊，警方亦應繼續「放
蛇」行動。
蔣志偉表明，若當局於兩星期內無滿意

答覆，不排除將抗議行動升級。

去年收押 兩度送院

警再破兩白牌車 運輸界促立法規管

「童顏針」案揭無牌行醫 警拘兩人

上訴庭判決摘要
定罪

■作為政府最高官員故意隱
瞞，沒有申報與黃楚標的關
係，無論決定有多正當，其
行為都已嚴重損害公眾對政
府的信心

■陪審團判被告有罪是正確
決定，判即時監禁亦無可避
免

刑期

■原審以30個月為量刑起
點是過重，應以18個月為
量刑起點

■被告品格良好及過往對香
港有貢獻，可扣減6個月刑
期，故刑期由原本20個月
減至12個月

訟費

■曾蔭權並非富有商人，服
務政府近50年，已經退
休，多次審訊已支出不少

■裁定原需支付控方的約
500萬元訟費，減至100萬
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曾蔭權上訴理據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時出
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除
須指出被告沒有申報，還要
是明知不合法都這樣做，法
官沒有提及此點

■法官界定「嚴重性」時，
沒向陪審團指出要同時考慮
被告的動機及後果，行為失
當要有多嚴重才足以入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曾定罪判囚2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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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要求全面取締白牌車。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嚴杏意 攝

■女事主遭專線小巴撞倒，並受傷困於車底。

■曾蔭權在上訴庭宣判後報稱不適，送抵醫院時要戴上氧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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